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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国政府提交的提案和建议

比利时


[见A/AC.254/L.57号文件。]

中国


[见A/AC.254/L.52号文件。]

哥伦比亚：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防止、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修订草案修正案

[原件：西班牙文]

第5条：受害者在接收国的地位

1.
建议第2款措词如下：


“2.
每一缔约国在作为接收国时，在对在其境内的这类受害者的移徙者地位作出决定时应适当考虑到人道主义和支持因素。”
2.
以上案文中“同情”一词以“支持”一词取代。考虑到“支持”的概念同根据议定书采取的诸如第4和第7条中的援助和保护措施是一致的，因此使用“支持”更适宜一些。另外，拟议的案文中还规定受害者的地位是移徙者地位而不是任何其他地位，从而可防止受害者因国际贩运原因而受到任何形式的惩罚。

第5条之二：利得的查抄和没收

3.
建议措词如下：


“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必要和适当的措施，以允许根据其本国立法所载具体保障措施查抄和没收从本议定书所列罪行中获得的财产、工具和利润。没收的收益应用于支付向受害者提供援助的费用。”
4.
在拟议的措词中，“在缔约国认为适当并经其同意时”一语被删除。这是因为缔约国之间的协议将仅与罪行侦探或财产没收的合作措施有关，而拟议的案文并不涉及这一方面问题。

5.
哥伦比亚认为本条应明确提及对通过国家间合作获得的财产和工具的没收和分享这类收益的可能性。

教廷


[见A/AC.254/L.32/Add.1号文件。]

印度


[见A/AC.254/L.65号文件。]

意大利


[见A/AC.254/L.80号文件。]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见A/AC.254/L.63号文件。]

立陶宛


[见A/AC.254/L.56号文件。]

墨西哥：对A/AC.254/4/Add.3/Rev.2号文件的评论和建议

[原件：西班牙文]

第3条：刑事定罪的义务

1.
提议使用如下新措词：


“1.
尚未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本议定书第[……]条所列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并考虑到这种罪行的严重性质加以惩处的缔约国，应当采取这样的措施并对该种罪行加以惩处。


“2.
在国内法许可的情况下，对本议定书第[……]条所列任何非法行为的蓄意参与，也应以犯罪论处。”

第4条：对贩运活动受害者的援助和保护

2.
提议使用如下新措词：


“1.
在适当的情况下并在本国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各缔约国：

“(a)  应防止对国际贩运受害者，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施加任何形式的惩处；

“(b)  应确保人口贩运受害者，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得到充分的保护；

“(c)  应向本议定书所列罪行的受害者提供有关法院和行政诉讼程序的资料；

“(d)  应保护本议定书所列罪行的受害者的隐私，对审理贩运人口案件的法律程序实行保密；

“(e)  应向本议定书所列罪行的受害者提供援助，以使其看法和关注得以在不损害被告权利的情况下，在对犯罪者的刑事诉讼各有关阶段得到陈述和考虑；

“(f)  应为本议定书所列罪行的受害人提供适当的住房、经济援助以及心理、医疗和法律支持；

“(g)  应为政府监护中的儿童提供适当的住所。教育和照料；

“(h)  应努力为处于本国境内的本议定书所列罪行的受害者提供人身安全；


“2.
除本议定书第7条所规定措施外，各缔约国凡尚未颁布移民法和（或）采取立法或行政措施以便能在适当考虑人道主义因素之后使经查明的在其领土内的贩运受害者临时或在适宜时长期地留在其领土者，应当颁布这种移民法和（或）采取这类措施。”

第5条：受害者在接收国的地位

3.
建议如上文所示将第5条案文和第4条案文合并。第5条将因此而被删除。

第5条之二：利得的查抄和没收

4.
建议删去第5条之二。

第6条：人口贩运活动受害者的回返

5.
建议以下文取代第6条的标题和案文：

“第6条：


“人口贩运活动受害者的遣返


“1.
各缔约国同意便利和接受身为该缔约国国民或在接收国有居住权的人口贩运活动受害者的回返。


“1之二.
各缔约国应同意对于愿意得到遣返或可能由对其行使权力之人宣布遣返或根据各国本国法律命令对其遣返的这类贩运活动的受害者的遣返。


“1之三.
遣返只应在同目的地国就有关人员的身份和国籍以及到达边境的地点和时间达成一致意见后进行。本议定书各缔约方应为这类人员通过其领土提供便利。


“2.
每一缔约国均应根据作为接收国的缔约国所提出的请求，毫无不当或不合理迟延地核查这种活动受害者是否为被请求国国民。


“3.
为便于无合法证件的这种贩运活动的受害者的回返，各缔约国应根据接收国的请求，同意签发可能必要的旅行证件或其他认可，以使身为该缔约国国民或在该接收国有居住权的这种受害者能重新进入其领土。”
第7条：受害者复原

6.
建议以下文取代第7条的标题：


“对受害者的赔偿和补偿”
第8条：执法措施

7.
建议以下文取代第8条标题和案文：

“第8条

“合作


“1.
在各自的法域范围和各自国家法律框架内，缔约国应在防止和打击人口国际贩运方面互相合作。


“2.
为本条第1款的目的，缔约国应交流信息和建立司法合作制度，以便更好地防止和打击与人口国际贩运有关的非法行为。缔约国还应密切合作为这种贩运的受害者提供充分的保护和援助。”
第9条：边界管制

建议以下文取代第9条的标题和案文：

“第9条

“培训


“所有缔约国均应向执法、移民或其他有关人员提供关于防止人口国际贩运和这类贩运活动受害者待遇，包括保护其人权方面的专门培训或者加强这一领域中的现有专门培训。”
第10条：旅行证件的安全可靠性

建议删去第10条。

第11条：证件的核查

建议删去第11条。

摩洛哥

[原件：法文]

第5条：受害者在接收国的地位

第1款

建议以下文取代第5条第1款：


“1.
除根据本议定书第7条所规定的补充措施外，各缔约国凡尚未颁移民法和（或）采取立法和行政措施以便能在适当考虑人道主义和同情因素后使经查明的人口贩运活动受害者临时或在适宜情况下长期留在其领土者，应当颁布这种移民法和（或）采取这类措施。”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见A/AC.254/L.46号文件，B节。]

美利坚合众国


[见A/AC.254/L.54号文件。]

� 	本款措词系根据《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营利使人卖淫的公约》第4条写成（大会第317(IV)号决议，附件）。


� 	根据经墨西哥和摩洛哥修正的法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案写成。


� 	本款措词系根据《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营利使人卖淫的公约》第19条第2款措词写成。


� 	本款措词系根据《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营利使人卖淫的公约》第19条第2款措词写成。


� 	对本款措词未提出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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